
輔仁大學協助起飛學生學習輔導實施辦法 

107.06.06 106學年度第2學期學生就學獎補助基金管理委員會第4次會議通過 
107.09.18 107學年度第1學期學生就學獎補助基金管理委員會第1次會議修正通過 
108.06.04 107學年度第2學期學生就學獎補助基金管理委員會第2次會議修正通過 
108.11.12 108學年度第1學期學生就學獎補助基金管理委員會第2次會議修正通過 
109.02.11 108學年度第2學期學生就學獎補助基金管理委員會第3次會議修正通過 
110.02.02 109學年度第1學期學生就學獎補助基金管理委員會第3次會議修正通過 

112.02.17 111學年度學生就學獎補助基金管理委員會第3次會議修正通過 

113.05.27 113年度深耕起飛審查會第3次會議修正通過 

113.12.20 113年度深耕起飛審查會第9次會議修正通過 

114.02.14 113學年度學生就學獎補助基金管理委員會第3次會議修正通過 
114.04.22 114年度深耕起飛審查會第2次會議修正通過 

114.02.14 113學年度學生就學獎補助基金管理委員會第3次會議修正通過 
114.06.18 113學年度學生就學獎補助基金管理委員會第4次會議修正通過 

114.06.30 114年度深耕起飛審查會第5次會議修正通過 

114.10.23 114年度深耕起飛審查會第9次會議修正通過 

114.11.21 114學年度學生就學獎補助基金管理委員會第2次會議修正通過 
114.11.25 114年度深耕起飛審查會第10次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輔仁大學為協助起飛學生厚植學習成果、培訓專業技能及證照，以利其學用合一、順利

就業，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起飛學生，係指具本國籍本校繳交全額學雜費之大學部及碩士班（不含延

畢、學分班及在職專班）在學學生，且符合下列各款身分之一者： 

一、低收入戶學生：符合社會救助法之低收入戶標準，具有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

局（處）或鄉（鎮、市、區）公所核發當年度有效低收入戶證明文件者（低收入戶

證明應載明學生姓名）。 

二、中低收入戶學生：符合社會救助法之中低收入戶標準，具有直轄市、縣（市）政府

社會局（處）或鄉（鎮、市、區）公所核發當年度有效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者（中

低收入戶證明應載明學生姓名）。 

三、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學生本人或其父母領有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醫院診斷核發身心障礙證明者。 

四、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符合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之特殊境遇家庭標準，具

有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處）或鄉（鎮、市、區）公所核發特殊境遇家庭

子女或孫子女證明文件者（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證明應載明學生姓名）。 

五、原住民學生學雜費減免資格：符合原住民身分法之原住民身分，於戶口名簿或其他

戶籍資料證明文件載明原住民籍，並依原住民族教育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原住民學

生就讀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減免辦法具備向本校申請減免學雜費資格。 

六、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學生：提出申請之當學期或前一學期，已依教育部大專校

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輔仁大學生活助學金實施辦法通過領取助學金或生活助學金

者。 

七、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核通過之學生：變故事由以最近三個月內發生者，負擔家庭

主要生計責任者死亡、失蹤或罹患重傷病、失業或因其他原因無法工作，家庭遭逢

變故致生活陷於困境者，經由導師評估認定確有救助之需要者，為其開立導師輔導

轉介表並經起飛學生學習輔導推動小組審核通過後，具六個月申請資格。 

八、懷孕學生、扶養未滿3歲子女之學生：持有孕婦健康手冊或戶籍謄本紀錄載明扶養未

滿3歲子女，且家庭最近一年稅務機關（國稅局或所屬分局、稽徵所）綜合所得稅之

適用稅率未達12％者。 

九、其他經由學校認定為經濟不利學生：學生個人或家庭遇有第一款至第八款以外之其

他具體經濟不利事由，經由導師評估認定確有救助之需要者，為其開立導師輔導轉

介表並經起飛學生學習輔導推動小組審核通過後，具六個月申請資格。 

 



前項所稱延畢者，係指大學部在學期間超過第八學期，或碩士班在學期間超過第四學期

者。惟身心障礙學生之申請資格得予以彈性認定，其認定標準為大學部在學期間超過第

十二學期，或碩士班在學期間超過第六學期者。 

第三條 本校設起飛學生學習輔導推動小組（以下簡稱推動小組），置委員5至7人，由學務長擔任

召集人，成員應包含相關單位主管及學生代表，職掌下列事項： 

一、 審定相關表單與附件一及本辦法第十條申請條件附表一。 

二、 審定納入獎勵範圍之本校多元學習輔導課程清單。 

三、 審定納入獎勵範圍之專業技能檢定或證照之類別及獎勵金標準。 

四、 審定各項申請獎勵之資格及金額。 

五、 研議相關制度調整、法規修正規劃案後，後續依法定程序辦理。 

第四條 為配合政府補助經費使用相關規定，本辦法所定助學金、獎勵金與補助金之申請期間，

以及得受獎勵之學習輔導表現所發生之期間，由學務處分別公告之；逾期不受理申請。 

起飛學生依本辦法申請獎勵者，填妥申請表，檢附下列附表一所述提出申請；每學期第

一次提出申請時，並應檢附在學證明書，第二條第一款至第五款所定起飛學生，並應分

別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第五條 本要點經費來源依據捐贈或計畫支應由「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提升高教公共性：完善弱

勢協助機制，有效促進社會流動項目」及本校捐贈收入項下勻支。 

第六條 「輔仁大學弱勢協助機制基金」依據「輔仁大學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發展基金」等相

關獎助辦法辦理，協助並加強照顧經濟弱勢學生之增能勵學措施。 

第七條 視當年度計畫預算經費情形，經「起飛學生學習輔導推動小組」審查後，調整各項補助

金獎勵名額與金額。 

第八條 申請本計畫之學生，每學期應於學務處公告之期限內繳交參與心得及相關活動資料，並

配合填寫本計畫相關問卷。心得內容與繳交方式，依當學期學務處官網公告辦理。未於

公告期限內完成者，將暫停受理其下學期之獎勵申請。 

第九條 依本辦法申請相關獎勵之資料或證明文件，不得有偽造、變造或虛偽不實情事；其所申

請附表一之特定獎勵項目時數，不得與同一時間段內其他奬勵項目時數重疊。 

違反者，不核給獎勵；已核給獎勵者撤銷其獎勵，追回已給予之獎勵費用，並依《輔仁

大學學生獎懲辦法》懲處。 

第十條 符合申請資格之學生申請條件應依【附表一】提出申請。 

第十一條 參加大學個人申請入學及四技二專甄選入學第二階段甄試的本國籍學生，且符合下列各

款身分之一者，得申請安心向學助學金： 

一、 低收入戶學生：符合社會救助法之低收入戶標準，具有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

局（處）或鄉（鎮、市、區）公所核發當年度有效低收入戶證明文件者（低收入戶

證明應載明學生姓名）。 

二、 中低收入戶學生：符合社會救助法之中低收入戶標準，具有直轄市、縣（市）政府

社會局（處）或鄉（鎮、市、區）公所核發當年度有效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者（中

低收入戶證明應載明學生姓名）。 

本條規定不受本辦法第二條至第八條規定之適用，每年申請及核撥情況，應向推動小組

提出報告。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學生就學獎補助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行，修正時亦

同。 



 

 

[ A項] 多元學習輔導助學金 

項目 

內容 

為鼓勵與協助起飛學生參與修課學分以外之校內各單位舉辦的學習面、生活面、職涯面等多元學習

輔導活動，起飛學生每月參與三大面向之輔導活動後，得申請多元學習輔導助學金，例如： 

(1) 學習面：專題講座、學術研討、藝文活動、讀書會、跨領域學習成長等。 

(2) 生活面：社團課程、志工服務、心理衛生、健康促進、壓力釋放講座等。 

(3) 職涯面：企業講座、產業參訪、證照輔導課程、職涯規劃與就業協助等相關活動。 

申請 

獎勵 

完成三大面向（學習面、生活面、職涯面）其中二項以上輔導課程後，得申請獎勵金。 

每月申請時數最高以20小時為限。 

每小時於新臺幣（下同）300元至400元額度內核給。 

申請 

程序 

採逐月申請。 

實際參與多元輔導課程後填妥【學習紀錄單】，並請開課單位認證核章作為核給助學金之依據，並

連同【申請表單 A】依官網申請公告時程繳交。 

申請

注意

事項 

(1) 社團活動時數認列，必需為正式向校方申請並通過之社課，且有社團老師或外聘講師帶領之課

程。未申請通過項目或未有社團老師及外聘講師帶領之項目將無法認列，且計劃書內與社團專

業課程無關之活動，例如：聚會、社遊及聯誼性活動等則無法認列A項時數。學習紀錄單請務必

詳細寫出活動名稱，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2) 各輔導課程時數同一時間點請勿重疊申請，無論是線上或線下的課程，皆須全程參與方可認證

時數。如有違規行為，將刪除重疊輔導課程，且不保留任一項時數，並取消次月A項申請資格。 

[ B項] 學業成績進步獎勵金 

項目 

內容 

當學期內累計參與 A 項所定多元輔導課程達20小時，且學業成績進步狀況符合下列條件者，得於次

學期申請學業成績進步獎勵金。 

申請 

獎勵 

(1) 班級排名較前一學期進步5-9名者，於2,000至3,000元額度內核給。 

(2) 班級排名較前一學期進步10名以上者，於3, 000至5,000元額度內核給。 

申請 

程序 
應繳交【申請表單 A】、歷年成績單（含班級排名）。依官網申請公告時程繳交。 

[ C項] 學業成績優秀獎勵金 

項目 

內容 

當學期內累計參與 A 項所定多元輔導課程達20小時，且學業成績進步狀況符合下列條件者，得於次

學期申請學業成績進步獎勵金。 

申請 

獎勵 

(1) 班級排名前30%或班排前5名者，於5,000至10,000元額度內核給。 

(2) 班級排名前15%或班排前3名者，於10,000至20,000元額度內核給。 

申請 

程序 
應繳交【申請表單 A】、歷年成績單（含班級排名）。依官網申請公告時程繳交。 

附表一 



 

[D項] 專業技能暨證照報名費補助金 

項目 

內容 

學生得於完成檢定考試後申請專業技能暨證照報名費補助金。每學期限申請一次，依每年經費狀況

限定名額，經推動小組審議後擇優核給；同一專業技能暨證照報名費補助金，每年以補助一次為

限。 

申請 

獎勵 
以實報實銷為原則，最高以8,000元為限。 

申請 

程序 

填妥【申請表單 B】，檢附繳費收據影本與准考證影本（須有到考證明）或成績單影本，並於繳交申

請表前上傳成果報告。依官網申請公告時程繳交。 

[ E項] 專業技能暨證照獎勵金 

項目 

內容 

學生通過專業技能檢定或證照者，以實際考試、通過檢定或證照日期為準，每學期限申請一次，每

學年可申請2次，必須不同領域類別，依每年經費狀況限定名額，經推動小組審議後擇優核給；同

一專業技能暨證照獎勵金，每年以補助一次為限。 

申請 

獎勵 
所定專業技能檢定或證照之類別及獎勵金標準依附表二辦理。 

申請 

程序 

填妥【申請表單 B】，檢附正式證照影本，並攜帶正本查驗後歸還，且於繳交申請表前上傳成果報

告。依官網申請公告時程繳交。 

[F項] 競賽獎勵金 

項目 

內容 

為鼓勵學生參與競賽活動，藉由專業發展的課外學習活動，提升學習成效與就業競爭力。以學校在

學學生名義參加全國性、國際性之競賽得提出申請，並視實際競賽日期為準，每學期限申請一次，

每學年可申請2次，同一領域競賽補助，每年以補助一次為限。 

申請 

獎勵 

全國性：每場競賽至少3間學校(含)以上參與之競賽。獎勵金額於2,000元至3,000元額度內核給。 

國際性：每場競賽至少3個國家(含)以上參與之競賽。獎勵金額於3,000元至5,000元額度內核給。 

申請 

程序 

填妥【申請表單 B】，檢附參賽證明或獎狀之影本及競賽辦法，並於繳交申請表前上傳成果報告。依

官網申請公告時程繳交。 

[ G項] 成功媒合就業獎勵金 

項目 

內容 

為鼓勵學生積極利用本校就業媒合機制，應屆畢業或延畢之起飛學生於參與本校各單位舉辦之校園

徵才等就業媒合活動後，確實與廠商媒合就業成功者，得申請成功媒合就業獎勵金。 

申請 

獎勵 

以實際媒合就業成功日期為準，每學期申請一次，依每年經費狀況限定名額，經推動小組審議後擇

優核給，最高以5,000元為限。 

申請 

程序 

填妥【申請表單 C】、檢附正式就業錄取通知書影本，並攜帶正本查驗後即歸還，且於繳交申請表前

上傳成果報告。依官網申請公告時程繳交。 



 

[H項] 健康照顧補助金 

項目 

內容 

為了使學生更瞭解自己的身體狀況，提升身心健康，安心學習，鼓勵學生完成新生健康檢查並參加

健康檢查報告說明會。當學年度入學之新生參加前述活動後，得以申請健康照顧補助金。 

申請 

獎勵 
600元至800元額度內核給。每人以補助一次為限。 

申請 

程序 

填妥【申請表單C】、檢附健康檢查報告說明會紀錄單（不可與 A項時數重疊）及天主教輔仁大學附

設醫院開立正式收據之影本並攜帶正本查驗。依官網申請公告時程繳交。 

[I項] 校內實踐學習助學金 

項目 

內容 

為提升學生自我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及培養實作的經驗，得向本校行政及學術單位申請校內實踐

學習助學金，並於每月確實完成實踐學習時數。 

申請 

獎勵 

1. 短期：每月10小時（含）以下。 

2. 長期（1月至12月）：於年底前完成與媒合單位約定之學習時數。 

※上述項目每小時皆以200元至300元額度內核給，且必須按月繳交。 

申請 

程序 

起飛學生於起飛官網校內實踐學習助學金專區查詢，並選擇適合的時間，自行與該單位之承辦人聯

繫。成功媒合後需回傳 Google表單，方能參與此項助學金。 

※上述項目皆不可與生助生時數重疊，並須填妥【申請表單 D】、學習時數單及生活助學生服務紀錄

單影本（此影本僅需身分類別為生活助學生者於3至5月及9至11月繳交即可）。依官網申請公告時程

繳交。 

[J項]安心向學助學金 

項目 

內容 

為提高招收低收入及中低收入本國籍學生比率與參加本校大學申請入學及四技二專甄選入學第二階

段考試規劃補助項目，支持其出席面試相關交通費及住宿費用，使其經濟不利學生安心就學。 

申請 

獎勵 

符合資格的非本校在學學生個人申請入學、四技二專甄選入學第二階段面試住宿、交通費，依本辦

法額度內核給。單次面試補助上限（交通費＋住宿費）：本島學生：4,500元，離島學生：6,000

元 ， 

每年度每位學生面試補助申請以二次為限。 

交通費：(1)戶籍地址以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提供的資訊為依據，審核補助往返車資。 

(2)高鐵補助對象不包含戶籍地址在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宜蘭縣市地區的 

學生，需提供票據證明申請補助（限標準艙），實報實銷。 

(3)戶籍離島學生可申請國內飛機（限經濟艙）及台灣本島交通費用。 

住宿費：(1)戶籍地址以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提供的資訊為依據。 

(2)住宿地點限台北市、新北市。 

(3)每位學生補助住宿費1,400元為上限。補助對象不包含戶籍地址在基隆市、台北市、 

新北市、桃園市、宜蘭縣市地區的學生。 

申請 

程序 

填妥【安心向學助學金申請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檢附相關低收／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

交通與住宿發票票據正本，發票或收據日期須為指定項目面試日期前後二天內。依申請公告期限

內，向本校學務處提出申請。 

 


